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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035    证券简称：*ST 科健    公告编号：KJ2013-09 

中国科健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中国科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通知于

2013年 4月 15日以邮件的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会议于 2013年 4月 25日下午在深圳

市南山区蛇口沿山南路 59号博悦精品酒店贵宾 2号房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7人，实际

现场到会董事 6人,董事邱韧先生因出差委托董事李卫民先生代为出席会议并表决；公

司监事、高管人员及管理人代表列席了会议；会议由董事长洪和良先生主持，符合《公

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以 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201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详见公司于 2013 年 4 月 27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公司 2012 年度报告全文》。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以 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2012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详见公司于 2013 年 4 月 27 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

的公司 2012 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201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三、以 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201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经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公司 2012 年度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

的净利润为-636,052,363.94 元，截至 2012 年 12 月 31 日，合并未分配利润为

-2,111,263,407.41 元。鉴于公司未分配利润为负数，公司 2012 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

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此预案尚须提交公司 201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四、以 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计提预计负债的议案》； 

根据重整计划，公司或有债务均为大额普通债权（债权额在 100 万元以上），受偿

方案为：现金清偿比例为 13.77%，股份的清偿为每 100 元受偿 1.909 股中科健股份，如

果按照公司停牌前 20 个交易日均价 11.25 元/股计算,股份清偿折成现金清偿的清偿率为

21.48%,两者相加,清偿率合计约为 35.25%。对于未获清偿的部分公司依法不再承担清偿

责任。报告期内，公司对或有债务总额 2,048,547,041.40 元（本息合计）按预计清偿率

重新计提了预计负债 722,112,832.13 元，扣除管理人本年度已经分配的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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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7,781,927.87 元及原账面预计负债 166,490,267.40 元和已获清偿的 1,156,446.19 元，共

计提预计负债 376,684,190.67 元。 

五、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股权转让资产减值的

议案》； 

根据公司重整计划，公司于 2012 年 12 月 20 日与深圳三星科健移动通信技术有限

公司大股东韩国三星电子株式会社以及深圳市科健通信创新产业园开发有限公司签订

《资产转让协议》，由韩国三星和科健通信共同收购公司持有的三星科健 35%股权、科

技园土地使用权以及科技园 CDMA 厂房 2 层共三项资产，转让价款以评估报告载明的

评估价值确定，合计 144,907,758 元。股权过户手续于 2013 年 4 月 23 日完成, 2012 年

度尚不能确认股权转让收入。三星科健股权的评估价值为 95,600,122.00 元，协议转让

价格为 95,964,068.00 元，账面价值为 119,500,151.79 元，发生减值损失 23,536,083.79

元。 

六、以 7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董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出

具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的专项说明》； 

公司2012年度财务报告经众环海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出具了带强调事项

段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公司董事会对

该审计报告涉及强调事项段专项说明如下： 

审计报告强调事项段： 

我们提醒财务报表使用者关注，如财务报表附注九 6 所述，中科健公司已经与北京

首都农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首农集团）签定了《重组意向协议》，首农集团将在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启动对中科健公司的重大资产重组

工作，重大资产重组应当符合中国证监会等主管部门的规定，并取得必要的审批，因此

中科健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尚存在重大的不确定性。强调事项内容不影响已发表的审计

意见。 

董事会专项说明： 

近年来，公司董事会及管理层一直致力推动公司的债务重组及资产重组。因公司陷

入经营困境，严重资不抵债，公司债权人向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下称“深圳中院”）

提出申请，要求深圳中院对本公司进行重整；2011年10月17日，深圳中院做出（2011）

深中法民七重整字第1-2号《民事裁定书》，裁定自2011年10月17日起对本公司进行重

整，并指定北京市金杜（深圳）律师事务所、深圳市正源清算事务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管

理人；2012年5月18日, 深圳中院做出 (2011)深中法民七重整字第1-4号《民事裁定书》，

批准《中国科健股份有限公司重整计划》并终止重整程序。公司通过重整程序依法剥离

现有资产、负债、业务、人员，成为无资产、无负债、无既有业务、无人员的公司，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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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基础上，引入有实力的重组方，注入优质资产，以恢复公司的持续经营能力及盈利

能力。 

本公司与首农集团于2013年4月16日签署了《重组意向协议》，协议约定：公司向包

括首农集团在内的华都集团的全部股东、华都集团部分控股子公司的其他股东等发行对

象发行股份，购买重组注入资产（具体的发行对象最终以相关各方签署的正式重组协议

为准）。首农集团保证重组注入资产的权属清晰、质量良好、成长性良好、未来盈利能

力强。保证重组注入资产符合现行《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关于重大资产重

组的相关要求。本公司与首农集团拟在重整计划涉及的让渡股票划转完成后,并经深圳

中院裁定公司重整计划执行完毕后正式启动该重大重组事项。实施上述重大资产重组事

项，是恢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的保证。 

七、以 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公司 2012年度内部控制自

我评价报告》  

公司独立董事及监事会均对公司 2012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发表了独立意见。

详见巨潮网:http://www.cninfo.com.cn。 

八、以 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2013年第一季度报告》； 

九、以 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召开 2012年度股东大

会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决定于 2013年 6月 7日召开公司 2012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将听取独立

董事述职报告并逐项审议以下事项： 

1、201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201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201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4、2012年度报告正文及摘要。 

 

特此公告！ 

 

 

 

中国科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三年四月二十六日 

 




